北石佛乡人民政府
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 

人员构成：  

行政编制人员：实有在职人员32人。退休人员12人。
事业编制人员：全额拨款实有在职人员10人。差额事业退休2人，社保退休3人。  

二、单位主要职责   

主要职责具体包括：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、政策；负责辖区内的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治理工作，负责民事调解、法律服务工作，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；负责辖区建设和管理，负责计划生育、劳动就业和民事调解等工作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防汛、防火、防灾和抢险工作。
三、预算收支基本情况 

   （一）收入预算  
公共财政拨款资金 355.89万元。 

（二）支出预算  

本年度支出预算355.8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342.59万元，包括：工资福利支出233.59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5.13万元、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3.87万元；项目支出13.3万元。  

（三）支出预算的功能分类说明  

1、一般公共服务科目支出262.14万元； 

2、公共安全支出4.91万元；

4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.71万元；

5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5.63万元；
6、农林水支出9.5万元。

（四）项目支出基本情况  

项目支出13.3万元,主要项目如下:  

    1、信访稳定经费6万元； 

2、防火经费 4万元； 

3、防汛经费1万元； 

4、亢进文见义勇为奖0.3万元
5、农村环境治理费2万元； 

五、公共财政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情况 

2016年，北石佛乡人民政府 “三公”经费公共财政预算安排数为16.2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8.2万元，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的日常维护保养、保险、加油及维修；公务接待费支出8万元，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 

